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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升”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榕政办规〔2026〕5号）精神，为支持“新提升”工业企业贷款贴息，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政策依据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榕政办规〔2026〕5号文件《关于推动工业企业高质量成长的若干措施》规定：企业成长为规模以上当年度和之后2年内，对其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经营产生的银行融资贷款，给予实际投放贷款最高年化1%贴息，单个企业享受市级财政贷款贴息补助的实际投放贷款每年不超过1000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同一笔贷款不得重复享受其他各级财政贴息。
二、贴息对象
（一）贷款企业
1.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并列入福州市“新提升”工业企业名单的企业；
2.企业未列入失信“黑名单”。
（二）贴息项目
1.贷款项目需通过福州市“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备案，并审核通过的项目；
2.用于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经营产生的银行融资贷（含流贷、固贷），不支持随借随还的额度循环使用的贷款方式；项目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贷款，利率不得高于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60个基点；项目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贷款，利率不得高于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60个基点。
三、贴息标准
对“新提升”工业企业用于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经营产生的银行融资贷款，给予实际投放贷款最高年化1%贴息，单个企业享受“新提升”工业企业贷款贴息补助的实际投放贷款每年不超过1000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同一笔贷款不得重复享受其他各级财政贴息。
四、业务流程
“新提升”工业企业贷款贴息由企业申请、合作银行自主决策放贷，市工信局、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和监督。
（一）银行参与合作
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凡有能力为“新提升”工业企业提供全面融资服务、有意向参与“新提升”工业企业融资贷款贴息的福州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向市工信局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含银行基本情况、“新提升”工业企业贷款产品和服务，以及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联系人信息等。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审核申请材料，并将审核结果告知意向参与银行。
（二）企业贷款申请
市工信局每年初通过“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更新符合要求的福州市“新提升”工业企业名单，“新提升”工业企业通过“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提交相关贷款融资需求信息;也可直接向合作银行申请，由合作银行协助通过“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提交相关贷款融资需求信息。
（三）银行贷款投放
1.合作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服务网络、风险防控和技术能力的优势，主动对接申请企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要简化审批资料和流程，尽快对申请企业完成尽职调查、授信审批、发放贷款。贷款利率由项目实施企业与合作银行协商确定。
2.合作银行要第一时间通过“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提交贷款投放、可享受贴息等统计数据信息。“党政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加强数据汇总并及时共享。
3.贴息资金结算。贴息资金采用“先贴后补”方式,各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按直接扣减市级财政贴息后的实际执行利率与企业签订贷款合同,一年贴息期满,由各合作银行市级机构汇总市内各地“新提升”企业贷款情况,统一向市工信局申请结算，由市工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合作银行上年度“新提升”企业融资贷款投放及贴息情况进行审计，按照审计结果予以结算。
五、其他事项
1.“新提升”工业企业融资贷款贴息只结算自然年度内（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的融资贷款产生的贴息，超出部分不予贴息。
2.同一笔贷款不得重复享受其他各级财政贴息，该贴息补助资金由市财政资金承担。
3.本方案自印发之日实施，因第一批“新提升”企业需2027年提升入库开始兑现融资贴息，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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